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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021_2022__E6_8A_A5_E

5_85_B3_E5_8D_95_E4_c27_30366.htm 一、有权经营进出口业

务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专业、代理报关企业可向海关

申请办理报关注册登记手续。 二、申请办理报关注册登记手

续的单位，应向注册地海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自理报关

单位 1.《自理报关注册登记申请书》（向海关领取，详实填

写后由法人签名并加盖私章）； 2.主管部门批准企业成立批

文的原件及复印件（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免交）； 3.“三资

”企业递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一份；有权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递交外经贸主管部门核

发的《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的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企业

名称及法定地址需加注英文）； 5.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核发的

关于对企业的合同、章程的批复的原件及复印件（三资企业

提交）； 6.本公司的合同、章程的原件及复印件（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免交合同）； 7.本公

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与进出口业务有关的帐簿设置情况（包

括固定资产、存货、销售等科目的总账及明细账）、财务机

构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名单等资料； 8.银行开具的开户证明（

需注明人民币基本结算账号、外币账号）； 9.报关专用章印

鉴； 10.海关认为需要递交的其他单证。 （二）代理报关单位

除了提供本条第1款所列110项文件，还应提供国务院主管部

门批准经营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运输工具代理业务的文件原

件及复印件。 （三）专业报关企业 申请单位应先向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取得《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企业名称须标明有“报关”字样）后，再连同企业的

书面申请报告、申请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可行性

研究报告、专业报关企业章程等文件递交注册地海关，由注

册地海关按有关程序上报海关总署审批。待海关总署批准后

，再将以下文件递交注册地海关审核： 1.专业报关企业注册

登记申请书（向海关领取，详实填写后由法人签名并加盖私

章）； 2.海关总署的批准文件； 3.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名称及法定地址需加注英文）；

4.验资报告及开户银行证明（注明人民币基本结算帐号）； 5.

法定代表人及主管报关业务的负责人和报关员的姓名、联系

电话、身份证号码； 6.专业报关企业印章及报关专用章印鉴

； 7.海关认为需要的其它文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